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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公告

第 1773 号

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

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 的公告

现批准 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 为国家标准，编号为 GB/T

51129-2017，自 2018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。 原国家标准 《工业化

建筑评价标准》 GB/T 51129 - 2015 同时废止。

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（www. mohurd. gov. 

en）公开，并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

版发行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2017 年 12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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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
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“关于请开展 《工业化建筑

评价标准》 修订工作的函”（建标标函［2016] 164 号）的要求，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

宅产业化促进中心）会同有关单位开展了本标准编制工作。

标准编制组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了 《工业化建

筑评价标准》 GB/T 51129 - 2015 的实施情况和实践经验，参考

有关国家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相关内容，开展了多项专题研究，
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编制了本标准。

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： 1. 总则； 2. 术语； 3. 基本规

定； 4. 装配率计算； 5. 评价等级划分。

本标准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

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）

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，请寄送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

宅产业化促进中心）（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 号；邮编 t

10083~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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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o. 1 为促进装配式建筑发展，规范装配式建筑评价，制定本

标准。

1. 0. 2 本标准适用于评价民用建筑的装配化程度。

1. 0. 3 本标准采用装配率评价建筑的装配化程度。

1. 0. 4 装配式建筑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，尚应符合国家现行

有关标准的规定。



2 术语

2. o. 1 装配式建筑 prefabricated building 

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。

2.0.2 装配率 prefabrication ratio 

单体建筑室外地坪以上的主体结构、 围护墙和内隔墙、装修

和设备管线等采用预制部品部件的综合比例。
2. 0.3 全装修 decorated 

建筑功能空间的固定面装修和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，达到

建筑使用功能和性能的基本要求。

2.0.4 集成厨房 integrated kitchen 

地面、吊顶、墙面、橱柜、厨房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

成、工厂生产，在工地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厨房。

2.0. 5 集成卫生间 integrated bathroom 

地面、吊顶、墙面和洁具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、 工厂

生产，在工地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卫生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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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基本规定

3. 0. 1 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等级评价应以单体建筑作为计

算和评价单元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单体建筑应按项目规划批准文件的建筑编号确认；

2 建筑由主楼和裙房组成时－，主楼和裙房可按不同的单体

建筑进行计算和评价；

3 单体建筑的层数不大于 3 层，且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

500m2 时，可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建筑组团作为计算和评价

单元。

3. o. 2 装配式建筑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设计阶段宜进行预评价，并应按设计文件计算装配率；

2 项目评价应在项目竣工验收后进行，并应按竣工验收资

料计算装配率和确定评价等级。

3.0.3 装配式建筑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：

1 主体结构部分的评价分值不低于 20 分；
2 围护墙和内隔墙部分的评价分值不低于 10 分；

3 采用全装修；

4 装配率不低于 50% 。

.3. 0. 4 装配式建筑宜采用装配化装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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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装配率计算

4. o. 1 装配率应根据表 4. o. 1 中评价项分值按下式计算：

式中 ： P一一装配率；

Q1 十Qz +Q ν
3 × 100 % 

l OO- Q4 / v 

Q1一一主体结构指标实际得分值；

Qz－一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实际得分值；

Q3一一装修和设备管线指标实际得分值；

Q4一一评价项目中缺少的评价项分值总和。

表 4. o. 1 装配式建筑评分表

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分值

柱、支撑、承重墙、
35%《比例《80% 20～30 份

主体结构 延性墙板等竖向构件

(50 分〉 梁、板、楼梯、阳台、
70%《比例《80% 10~ 20 ’ 

空调板等构件

非承重围护墙非砌筑 比例二三80% 5 

围护墙和 围护墙与保温、隔热、
50%《比例《80% 2～5 铃

内隔墙 装饰一体化

(20 分） 内隔墙非砌筑 比例》50% 5 

内隔墙与管线、装修一体化 50%《比例《80% 2～5 份

全装修 6 

装修和 干式工法楼面、地面 比例注70% 6 

设备管线 集成厨房 70%ζ比例《90% 3~ 6* 

(30 分） 集成卫生间 70%《比例《90% 3~ 6* . 

管线分离 50%ζ比例《70% 4～6铃

(4. 0. 1) 

最低分值

20 

10 

6 

注：表中带 “养 ”项的分值采用“内插法”计算，计算结果取小数点后 1 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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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o. 2 柱、支撑、承重墙、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主要

采用混凝土材料时，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：

q「号 × 100% (4. 0. 2) 

式中： qla一一柱、支撑、承重墙、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

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；

V111一一柱、支撑、承重墙、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

件中预制混凝土体积之和，符合本标准第 4. o. 3 

条规定的预制构件间连接部分的后浇混凝土也可

计入计算；

V一一柱、支撑、承重墙、延性墙板等主体结构竖向构

件混凝土总体积。

4. 0. 3 当符合下列规定时，主体结构竖向构件间连接部分的后

浇混凝土可计入预制混凝土体积计算。

1 预制剪力墙板之间宽度不大于 600mm 的竖向现浇段和

高度不大于 300mm 的水平后浇带、圈梁的后浇混凝土体积；

2 预制框架柱和框架梁之间柱梁节点区的后浇混凝土体积；

3 预制柱间高度不大于柱截面较小尺寸的连接区后浇混凝

土体积。

4.0.4 梁、板、楼梯、阳台、空调板等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

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：

qlb ＝婪 ×时 (4. 0. 4) 

式中： qlb一一’梁、板、楼梯、阳台、空调板等构件中预制部品

部件的应用比例；

A1b一一各楼层中预审tl装配梁、板、楼梯、阳台、空调板

等构件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；

A一一各楼层建筑平面总面积。

4. o. 5 预制装配式楼板、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可包括：

1 预制装配式叠合楼板、屋面板的水平技影面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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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预制构件间宽度不大于 300mm 的后浇混凝土带水平投

影面积；

3 金属楼承板和屋面板、木楼盖和屋盖及其他在施工现场

免支模的楼盖和屋盖的水平投影面积。

4. 0. 6 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：

q,, ＝~ × 1州 （4. 0. 6 )

式中： q2a一一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；

Aza一一各楼层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外表面积之

和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、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；

A.y;1一一各楼层非承重围护墙外表面总面积，计算时可不

扣除门、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。

4. o. 7 围护墙采用墙体、保温、隔热、装饰一体化的应用比例

应按下式计算：

q 2b ＝会× 1州 ~. . (4. 0. 7) 

式中： q2~一一二围护墙采用墙体、保温、隔热、装饰一体化的应
用比例；

Azb一一各楼层围护墙采用墙体、保温、隔热、装饰一体

化的墙面外表面积之和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、窗

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；

Aw2一一各楼层围护墙外表面总面积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、

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。
4.0.8 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：

也 ＝~：× 100% (4. 0. 8) 

式中： q2c一一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；

6 

Azc一一各楼层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墙面面积之和，计

算时可不扣除门、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；

A斗3一？一各楼层内隔墙墙面总面积f 计算时可不扣除门、

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。



4.0.9 内隔墙采用墙体、管线、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应按下

式计算：

q 2d ＝~×叫 ( 4. o. 9) 

式中： q2d一一一内隔墙采用墙体、管线、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；

A2d一一各楼层内隔墙采用墙体、管线、装修一体化的墙

面面积之和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、窗及预留洞口
等的面积。

4.0.10 干式工法楼面、地面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：

q 3a ＝会 ×叫 (4.0.10) 

式中： q3a一一干式工法楼面、地面的应用比例；

A3a一一各楼层采用干式工．法楼面、地面的水平投影面积

之和。

飞 4._0. 11 集成厨房的橱柜和厨房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，墙面、

顶面和地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：

… - 
q 3b ＝安 × 100% (4. 0. 11) 

式中： q3b一一集成厨房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；

A3b一一各楼层厨房墙面、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面

积之和；

Ak一一各楼层厨房的墙面、顶面和地面的总面积。

4. o. 12 集成卫生间的洁具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，墙面、顶面

和地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：

r会×叫（ 4. 0 . 山
式中： q3c一一集成卫生间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；

A~c－各楼层卫生间墙面、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

面积之和；

Ah一一各楼层卫生间墙面、顶面和地面的总面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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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o. 13 管线分离比例应按下式计算：

q 3d ＝号 × 100 (4.0. 13) 

式中： q3d一一管线分离比例；

8 

L3d一－各楼层管线分离的长度，包括裸露于室内空间以

及敷设在地面架空层、非承重墙体空腔和吊顶内

的电气、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长度之和；

L一一各楼层电气、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的总长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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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评价等级划分

5.0.1 当评价项目满足本标准第 3.0. 3 条规定，且主体结构竖

向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不低于 35%时，可进行装配

式建筑等级评价。

5. 0. 2 装配式建筑评价等级应划分为 A 级、 AA 级、 AAA 级，

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装配率为 60%～75%时，评价为 A级装配式建筑；

2 装配率为 76%～90%时，评价为 AA级装配式建筑；

3 装配率为 91%及以上时，评价为 AAA级装配式建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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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用词说明

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，对要求严格程度

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：

1）表示很严格，非这样做不可的：

正面词采用“必须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严禁”；

2）表示严格，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：

正面词采用“应气反面词采用“不应”或“不得”；

3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，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：

正面词采用“宜”，反面词采用“不宜”；

4）表示有选择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，采用

“可”。

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：“应符

合……的规定”或“应按……执行”。

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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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

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

GB/ T 51129 - 2017 

条文说明



编制说明

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 GB/T 51129 一 2017 经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以第 1773 号公告批准、发布。
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，编制组针对装配式建筑的评价开展了广

泛的调研与技术交流，总结了近年来的工程实践经验；同时参考

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，开展了试评价工作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

的基础上，对主要技术内容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改，最终完成了

本标准的编制。

为便于广大设计、施工、科研、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

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， 《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》

编制组按章、节、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，对条文规定

的目的、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说明。 但是，本

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，仅供使用者作为理

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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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总则

1. o. 1 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

作的若干意见》、 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

意见》 明确提出发展装配式建筑，装配式建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。

为推进装配式建筑健康发展，亟须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装配

式建筑评价体系，对其实施科学、统一、规范的评价。

按照“立足当前实际，面向未来发展，简化评价操作”的原

则，本标准主要从建筑系统及建筑的基本性能、使用功能等方面

提出装配式建筑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。 评价内容和方法的制定结

合了目前工程建设整体发展水平，并兼顾了远期发展目标。 设定

的评价指标具有科学性、先进性、系统性、导向性和可操作性。

本标准体现了现阶段装配式建筑发展的重点推进方向： ①主

体结构由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向建筑各系统集成转变； ②装饰装

修与主体结构的一体化发展，推广全装修，鼓励装配化装修方

式； ③部品部件的标准化应用和产品集成。

1. 0. 2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装配方式建造的民用建筑评价，包括

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。 当前我国的装配式建筑发展以居住建筑为

重点，但考虑到公共建筑建设总量较大，标准化程度较高，适宜

装配式建造，因此本标准的评价适用于全部民用建筑。

同时，对于一些与民用建筑相似的单层和多层厂房等工业建

筑，如精密加工厂房、洁净车间等，当符合本标准的评价原则

时，可参照执行。

1. 0. 4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是装配式建筑评价的前提

条件。 本标准主要针对装配式建筑的装配化程度和水平进行评

价，涉及规划、设计、质量、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还应符合我国现

行有关工程建设标准的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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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术语

2. o. 1 装配式建筑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是将预制部品部件通过系

统集成的方法在工地装配，实现建筑主体结构构件预制，非承重

围护墙和内隔墙非砌筑并全装修的建筑。 装配式建筑包括装配式

混凝土建筑、装配式钢结构建筑、装配式木结构建筑及装配式混

合结构建筑等。

2. o. 4 集成厨房多指居住建筑中的厨房，本条强调了厨房的

“集成性”和“功能性”。 集成厨房是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的重要

组成部分，其设计应按照标准化、系列化原则，并符合干式工法

施工的要求，在制作和加工阶段实现装配化。

当评价项目各楼层厨房中的橱柜、厨房设备等全部安装到

位，且墙面、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大于 70%时，

应认定为采用了集成厨房；当比例大于 90%时，可认定为集成

式厨房。

2. 0. 5 集成卫生间充分考虑了卫生间空间的多样组合或分隔，

包括多器具的集成卫生间产品和仅有洗面、洗浴或便溺等单一功

能模块的集成卫生间产品 。 集成卫生间是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其设计应按照标准化、系列化原则，并符合干式
工法施工的要求，在制作和加王阶段实现装配化。

当评价项目各楼层卫生间中的洁具设备等全部安装到位，且

墙面、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大于 70%时，应认

定为采用了集成卫生间；当比例大于 90%时，可认定为集成式

卫生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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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：基本：规定

3. 0. 1 以单体建筑作为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等级评价的单

元，主要基于单体建筑可构成整个建筑活动的工作单元和产品，

并能全面、系统地反映装配式建筑的特点，具有较好的可操

作性。

3.0.2 为保证装配式建筑评价质量和效果，切实发挥评价工作

的指导作用，装配式建筑评价分为项目评价和预评价也

为促使装配式建筑设计理念尽早融入到项目实施过程中，项

目宜在设计阶段进行预评价。如果预评价结果不满足装配式建筑
评价的相关要求，项目可结合预评价过程中发现的不足，通过调

整或优化设计方案使其满足要求。

项目评价应在竣工验收后 j 按照竣工资料和相关证明文件进

行项目评价。 项目评价是装配式建筑评价的最终结果，评价内容

包括计算评价项目的装配率和确定评价等级。

3. O~· 3 本条是评价项目可以评价为装配式建筑的基本条件6 ： 符

合本条要求的评价项目，可以认定为装配式建筑，但是否可以评

价为 A级、 AA 级、 AAA 级装配式建筑，尚应符合本标准第 5

章的规定二

3.0.4 装配化装修是装配式建筑的倡导方向 。 装配化装修是将

工厂生产的部品部件在现场进行组合安装的装修方式，主要包括

干式工法楼（地） 面、集成厨房、集成卫生间、管线分离等方面

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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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装配率计算

4.0.1 评价项目的装配率应按照本条的规定进行计算，计算结

果应按照四舍五入法取整数。若计算过程中，评价项目缺少表

4. 0. 1 中对应的某建筑功能评价项（例如，公共建筑中没有设置

厨房〉，则该评价项分值记入装配率计算公式的 Q4 中 。

表 4. o. 1 中部分评价项目在评价要求部分只列出了比例范围
的区间。在工程评价过程中，如果实际计算的评价比例小于比例

范围中的最小值，则评价分值取 0 分；如果实际计算的评价比例

大于比例范围中的最大值，则评价分值取比例范围中最大值对应

的评价分值。 例如：当楼（屋）盖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

例小于 70%时，该项评价分值为 0 分；当应用比例大于 80%时，

该项评价分值为 20 分。

按照本条的规定，装配式钢结构建筑、装配式木结构建筑主

体结构竖向构件评价项得分可为 30 分口

4.0.2 装配整体式框架－现浇混凝土剪力墙或核心筒结构可采用

本标准进行评价， Via的取值应包括所有预制框架柱体积和满足

本标准第 4.0. 3 条规定的可计入计算的后浇混凝土体积； V 的取

值应包括框架柱、剪力墙或核心筒全部混凝土体积。

4. 0. 5 本条规定了可认定为装配式楼板、屋面板的主要情况，

其中第 1 、 2 款的规定主要是便于简化计算。金属楼承板包括压

型钢板、钢筋衍架楼承板等在施工现场免支模的楼 （屋） 盖体

系，是钢结构建筑中最常用的楼板类型。

4.0.6 新型建筑围护墙体的应用对提高建筑质量和品质、建造

模式的改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，积极引导和逐步推广新型建筑围

护墙体也是装配式建筑的重点工作。 非砌筑是新型建筑围护墙体

的共同特征之一，非砌筑类型墙体包括各种中大型板材、幕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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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骨架或轻钢骨架复合墙体等，应满足工厂生产、现场安装、以

“干法”施工为主的要求。

4.0.7 围护墙采用墙体、保温、隔热、装饰一体化强调的是

“集成性”，通过集成，满足结构、保温、隔热、装饰要求。 同时

还强调了从设计阶段需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，实现多功能一体的

“围护墙系统”。

4. o. 9 内隔墙采用墙体、管线、装修一体化强调的是“集成

性”。 内隔墙从设计阶段就需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，在管线综合

设计的基础上，实现墙体与管线的集成以及土建与装修的一体

化，从而形成“内隔墙系统”。

4. 0. 13 考虑到工程实际需要，纳入管线分离比例计算的管线专
业包括电气（强电、弱电、通信等人给水排水和采暖等专业。

对于裸露于室内空间以及敷设在地面架空层、非承重墙体空
腔和吊顶内的管线应认定为管线分离；而对于埋置在结构构件内

部（不含横穿）或敷设在湿作业地面垫层内的管线应认定为管线

未分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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